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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地位委员会 

第五十七届会议 

2011 年 3 月 4 日至 15 日 

议程项目 2 

通过议程和其他组织事项 
 
 
 

副主席菲力泊·辛提先生(意大利)根据非正式协商提出的决议草案 

 妇女地位委员会建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通过以下决议草案： 

  妇女地位委员会今后的工作安排和工作方法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回顾理事会在其1987年5月26日第1987/24号、1990年5月24日第1990/15

号、1996 年 7 月 22 日第 1996/6 号、2001 年 7 月 24 日第 2001/4 号、2006 年 7

月 25 日第 2006/9 号和 2009 年 7月 28日第 2009/15 号决议中通过了妇女地位委

员会采用重点明确和突出主题方法的多年工作方案， 

 还回顾理事会在其第2009/15号决议中确认妇女地位委员会应该保持经济及

社会理事会第 2006/9 号决议通过的目前工作方法，并继续对工作方法进行审查，  

 又回顾理事会在其第 2009/15 号决议中，决定委员会还将在其 2013 年第五

十七届会议上讨论在 2015 年审查和评估《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
1
 以及大

会第二十三届特别会议成果文件
2
 的可能性， 

 回顾理事会在其第 2009/15 号决议中，决定委员会还将在其第五十七届会议

上就今后会议的优先主题作出决定， 

__________________ 

 
1
 《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的报告，1995 年 9 月 4 日至 15 日，北京》(联合国出版物，出售

品编号：C.96.IV.13)，第一章，决议 1，附件一和二。 

 
2
 大会第 S-23/2 号决议，附件，和第 S-23/3 号决议，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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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回顾理事会在其2012年7月27日第2012/30号决议中呼吁各职司委员会、

区域委员会和其他附属机构在其各自任务范围内，一致支持理事会统筹协调执行

和贯彻联合国经济、社会、环境和相关领域各次主要会议和首脑会议成果,并就

此注意到目前对大会关于加强理事会 2006 年 11 月 20 日第 61/16 号决议的执行

情况进行审查  

 重申妇女地位委员会对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和大会第二十三届特别会

议成果采取后续行动的首要职责，  

 认识到妇女地位委员会的工作安排应当有助于推进《北京宣言》和《行动纲

要》以及大会第二十三届特别会议成果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的执行，并在这

方面进一步强化委员会工作的影响，   

 又认识到执行《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和大会第二十三届特别会议成果

以及履行《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
3
 所规定的缔约国义务对于实现男女

平等和增强妇女权利具有相互加强效应，   

 重申性别平等主流化是执行《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和大会第二十三届

特别会议成果的一项关键战略，并强调妇女地位委员会在倡导性别平等主流化方

面的推动作用，  

 认识到民间社会行为体，包括尤其是妇女组织在内的非政府组织以及现有的

国家人权机构和所有相关行为体，都必须推动执行《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

并推动促进两性平等和增强妇女的力量以及委员会在这方面的工作。 

 A. 妇女地位委员会的工作方法 
 

 1. 决定妇女地位委员会 2014 年第五十八届会议应审查经社理事会第

2006/9 号决议通过并在其第 2009/15 号决议中所确认的目前工作方法，以期进一

步加强妇女地位委员会工作的影响；  

 2. 请秘书长向委员会第五十八届会议提交关于改进委员会工作方式和方

法的报告，进一步加强妇女地位委员会工作的影响； 

 B. 2015 年的主题  
 

 3. 决定妇女地位委员会 2015 年的第五十九届会议将审查和评价《北京宣

言》和《行动纲要》
1
 以及大会第二十三届特别会议成果文件

2
 的执行情况，其

中包括当前影响到执行“行动纲要”和实现两性平等以及增强妇女权能的挑战，

和通过将性别观点纳入 2015 年后发展议程而加强两性平等和妇女赋权的机会； 

__________________ 

 
3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1249 卷，第 2037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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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呼吁所有国家在国家一级全面审查在执行《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

和大会第二十三届大会特别会议过程中所取得的进展和遇到的挑战，并鼓励各区

域委员会进行区域审查，以将区域政府间进程纳入 2015 年的审查； 

 5. 大力鼓励各国政府继续支持民间社会,特别是非政府组织和妇女组织在

执行《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和大会第二十三届特别会议方面的作用和贡献,

并在这方面,呼吁各国政府与相关利益攸关方在2015年审查的各级筹备工作中进

行协作,以便汲取其经验教训和专门知识； 

 C. 2016 年及以后的主题  
 

 6. 决定 2016 年的妇女地位委员会第六十届会议： 

 (a) 优先主题将是“增强妇女权能和与可持续发展的联系”；  

 (b) 审查主题将是“消除和防止一切形式暴力侵害妇女和女孩行为”； 

 7. 请委员会在2016年第六十届会议，就其今后的多年期工作方案作出决定； 

 8. 请秘书长向妇女地位委员会第六十届会议提交报告，就委员会今后会议

的优先主题提出建议，同时考虑到大会第 61/16 号决议和经社理事会第 2012/30

号决议的执行情况正在进行的审查结果。 

 


